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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山东理工大学教务处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函〔2018〕59号 

 

关于公布《山东理工大学本科教学 
实验项目建设管理办法(暂行)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： 

为进一步规范本科教学实验项目管理，切实提高实验教

学质量，现将《山东理工大学本科教学实验项目建设管理办

法(暂行)》予以公布。 

 

           教务处 

                 实验管理中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学质量评估评价中心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4月 1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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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理工大学 

本科教学实验项目建设管理办法(暂行) 
 

高等学校实验条件建设是提高实验教学质量的基础。建立教

学仪器设备精准投入和效益评价机制，是优化实验教学资源配

置、促进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提升的有效举措。为规范实验

项目建设和运行过程管理，提高实验条件建设资金投入的精准性

与有效性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项目申报 

实验项目以满足教学需要和提升实验水平为出发点，依据人

才培养方案提出建设计划，原则上每年申报一次。应坚持整体规

划、分步实施、资源共享、先进实用的原则，建设下列实验项目： 

1.新设项目。依据人才培养方案应该开设，但目前尚未开设

的实验项目。 

2.创新项目。为进一步提升学生实践能力开展的实验教学改

革项目。 

3.设备更新。因设备陈旧或台套数不足，不能满足实验教学

要求的。 

优先支持学生受益面大的项目和专业受益面广的项目。 

二、项目评审 

学院依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实验室建设规划，综合考虑人

才培养需求和现有实验项目设置情况，提出立项申请并排序。  

学校成立实验项目建设委员会，负责对申报的实验教学项目

进行评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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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项目实施 

实验项目立项建设单位组织人员对预备购置的仪器设备在

性能、质量、价格上进行充分考察论证，并制定详细、周密的仪

器设备招标计划。仪器设备到货后按照合同条款验收。 

四、项目评价 

1.建立台账。如实记录实验项目开设情况和仪器设备使用情

况，建立实验项目运行情况的动态台账。 

2.效果评价。实验项目建设委员会定期对项目运行情况和效

果进行评价。 

3.结果应用。强化评估结果在经费分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，

对运行情况较差、效果不明显、造成资源浪费的项目和学院，缩

减下一年度实验项目经费。 

五、项目管理责任单位 

1.项目建设流程 

实验项目申报→实验项目评审→实验项目实施→实验项目

评价。 

2.项目实施责任单位 

实施项目 责任单位 协作单位 

项目申报 各学院  

项目评审 教务处 实验管理中心、教学质量评估评价中心 

项目实施 实验管理中心 各学院 

项目评价 教务处 实验管理中心、教学质量评估评价中心 

六、本办法自公布之日执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
